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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港区办〔2025〕11号


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

推动经济持续稳进提质的若干举措》的通知
乍浦镇，港区各部门、单位：
现将《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推动经济持续稳进提质的若干举措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管理委员会办公室
2025年6月18日
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推动经济持续稳进提质的若干举措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,按照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关于稳妥有序应对开放型经济环境变化、推动外经贸高质量发展的工作部署，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“奋战二季度 拼抢上半年 落实勇争先”工作部署，打好经济稳增长组合拳，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大盘，制定以下若干举措。
一、支持企业有效扩大产能
1.对2024年1月1日前已注册运营的制造业企业、2025年二季度同比增速达到一定幅度且增量达到一定数额的企业，给予增量部分一定的奖励，最高不超过120万元。
2.对具备独立电力营销户号，与供电公司签订需求响应、移峰填谷及空调柔性调控告知书且有效参与2025年省能源局批准、供电公司统一实施需求响应、移峰填谷、集中检修及空调柔性调控的电力用户，给予一定的专项补贴。
二、鼓励服务业企业稳岗促产
3.批发业企业中，对2025年4月至9月期间销售额超过一定数额且同比增速较快的，按照销售额规模和增速大小排名取一定家数给予奖励。

4.多式联运企业中，对2025年3月至8月期间营业收入超过一定数额且同比增速较快的，按增速大小排名取前3家，每家奖励5万元。
5.营利性服务业企业中，对2025年3月至8月期间营业收入超过一定数额且同比增速较快的，按增速大小排名取前3家，每家奖励5万元。
6.住宿、餐饮、零售、房地产、非营利性服务业企业中，对2025年4月至9月期间销售额（营业收入）同比增速较快的，按增速大小排名取前5家，每家奖励3万元。
本文件涉及的奖补政策有效期，自2025年4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。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，一旦发现虚报情况，收回奖补资金。本政策所有条款实行预算总额控制、竞争性分配。各条款的兑现，均不受企业上一年度实际缴纳的税收地方留成数限制，奖补的资金兑现具体内容参照《浙江乍浦经济开发区（嘉兴港区）财政奖励扶持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嘉港区办〔2025〕10号）的要求执行。上述政策由管委会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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